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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上海电机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、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及直属单位：
《上海电机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经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第51次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8日


	上海电机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14日印发 


上海电机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第一条 上海电机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为学校直属二级机构，相当于正处级的专业技术机构。
第二条 上海电机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拟定学校与区域（特别是临港地区）科技合作规划、并提出政策建议；
（二）主动对接区域（特别是临港地区）产业发展目标，在探索校地合作等多种新模式的基础上，统筹校内外各种资源开展科学研究、技术研发，并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；
（三）负责学校科技成果信息和各地企事业单位技术需求信息的收集整理，策划、组织或协调各类科技成果推广和产学研对接活动；
（四）负责学校应用型学科、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发展方向、发展重点的研究和论证，并提出决策建议；
（五）承担学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；
（六）完成学校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第三条 上海电机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初设下列内设机构：
（一）电机驱动与控制研究所。主要从事电机驱动与控制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。
（二）先进发动机研究所。主要从事先进发动机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。
第四条 上海电机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设岗位职数10名，其中院长1名（兼），常务副院长1名（校内转岗），首席技术专家2名（校内转岗），专职研发人员5名（新增），行政管理人员1名（非事业编制人员）。
第五条  本规定自2020年5月8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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